附件5

中国狮子联会会员行为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中国狮子联会（以下简称联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联会章程及相关制度制定本会员行为准则，以资全体会员共同遵守。
第二章   会员行为准则
    第二条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和联会规章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三条  不得从事、参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不得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规和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赠，不得对受益人附加违反法律法规和违背社会公德的条件。
第四条  不得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组织名义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不得违背捐赠人意愿，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不得违法募捐；不得商业贿赂或收取回扣。
第五条  与捐赠人约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不得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不得利用公益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
第六条  开展服务时应当尊重受益人、志愿者的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受益人、志愿者的隐私；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七条  按时缴纳会费和行政经费，依规及时兑现捐款承诺，不得诈捐。
第八条  不得擅自使用国际狮子会、联会名称及标识；不得使用狮子会标识和组织名义从事任何商业行为。
第九条  在狮务活动中，须按规定着装、佩戴徽章；穿戴本会服饰时，不得进入娱乐场所和参加有损联会形象的活动。
第十条  禁止在公众场合或者通过媒体、社交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微博、微信、QQ 等）途径发表不当言论，禁止对包括联会在内的狮子会组织进行侮辱、诽谤、诋毁、恶意攻击，禁止其他任何有损组织的言行。
第十一条  承担管理职责的会员包括但不限于联会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代表处主任团队及成员、监督组成员，单位会员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服务队队长团队成员等。上述会员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一）不得假公济私、利用职务谋取个人利益；

（二）不得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联会组织和受益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三）不得贿选和进行诬告恶意竞选；

（四）不得排斥异己、拉帮结派、封官许愿、肆意搞小圈子文化。

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者不得承担联会管理职责：
（一）因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期间及期满未逾5年；
（二）依据刑事诉讼法或国家监察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留置期间；
（三）受过开除党籍或公职处罚，未逾5年；

（四）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对有上述情形不得承担联会管理职责而仍然参选或已经担任上述职务者，联会有权对其作出取消参选资格或停权处理，并按相关程序罢免其职务。
第三章   执行及处理
第十三条  本会员准则由联会理事会、代表处办公会议、单位会员理事会执行。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会员准则的，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对会员，由所在服务队队长团队提出处理建议，逐级呈报到联会理事会审批处理；
（二）对代表处、单位会员承担管理职责的会员，由所在代表处办公会议、单位会员理事会提出处理建议，报联会理事会审批处理；
（三）对联会承担管理职责的会员，由联会理事会直接作出处理。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准则的会员，可采用以下处理方式：

诫勉谈话、书面警告、免职、劝退、除名等方式处理；情节恶劣、涉嫌违法犯罪的，联会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由代表处提出的除名处理决定建议，须经联会理事会表决通过生效，会员接到处理决定建议时作停权处理。

单位会员理事会的除名决定，报联会备案。

第十六条  对处理不服的会员向联会监事会提出申诉。联会监事会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作出维持决定；如情况不实，可向联会理事会提出处理意见，要求予以纠正，必要时向会员代表大会或联会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会员行为准则经联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颁布执行。
第十八条  本会员行为准则的解释权归中国狮子联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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